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

统计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统计资料能够通过行政记录取得的，不得

组织实施调查。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能够满足统计

需要的，不得组织实施全面调查。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统计规律研究，健全新兴产业等统计，完善经

济、社会、科技、资源和环境统计，推进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

第四条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本单位防范

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主体，严格执行统计

法和本条例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

部门及其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活动依法进行，不得侵犯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

监督职权，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

不得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拒绝、抵制弄虚作

假等违法行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不得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

国家有计划地推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

有关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和资

料开发。

第二章 统计调查项目
第六条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的

主要内容不得与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内容重复、矛盾。

第七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机关（以下简称制定

机关）应当就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进行论证，

征求有关地方、部门、统计调查对象和专家的意见，并由

制定机关按照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

重要统计调查项目应当进行试点。

第八条 制定机关申请审批统计调查项目，应当以

公文形式向审批机关提交统计调查项目审批申请表、项

目的统计调查制度和工作经费来源说明。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

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制定机关应当按

照审批机关的要求予以补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应当受理。

第九条 统计调查项目符合下列条件的，审批机关

应当作出予以批准的书面决定：

（一）具有法定依据或者确为公共管理和服务所必需；

（二）与已批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的主要内

容不重复、不矛盾；

（三）主要统计指标无法通过行政记录或者已有统

计调查资料加工整理取得；

（四）统计调查制度符合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科学、

合理、可行；

（五）采用的统计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六）制定机关具备项目执行能力。

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向制定机关

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仍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审批

机关应当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统计调查项目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审批

机关应当在作出审批决定前，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统计调查项目审

批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

的，经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日，并应当将延

长审批期限的理由告知制定机关。

制定机关修改统计调查项目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

期限内。

第十二条 制定机关申请备案统计调查项目，应当

以公文形式向备案机关提交统计调查项目备案申请表

和项目的统计调查制度。

统计调查项目的调查对象属于制定机关管辖系统，

且主要内容与已批准、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不重复、不

矛盾的，备案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备案文号。

第十三条 统计调查项目经批准或者备案的，审批机

关或者备案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统计调查项目及其统计调

查制度的主要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统计调查项目除外。

第十四条 统计调查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

关或者备案机关应当简化审批或者备案程序，缩短期限：

（一）发生突发事件需要迅速实施统计调查；

（二）统计调查制度内容未作变动，统计调查项目有

效期届满需要延长期限。

第十五条 统计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统

计标准是强制执行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应

当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制定国家统计标准，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

见。

第三章 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组织实施统计调

查，应当就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定填报义务、主要指标涵

义和有关填报要求等，向统计调查对象作出说明。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等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填报人员和单位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作为统计调查对象提供

统计资料，应当由本人签字。统计调查制度规定不需要

签字、加盖公章的除外。

统计调查对象使用网络提供统计资料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

推广使用网络报送统计资料，应当采取有效的网络安全

保障措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

和乡、镇统计人员，应当对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的统计资

料进行审核。统计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明显错误的，应

当由统计调查对象依法予以补充或者改正。

第二十条 国家统计局应当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

量监控和评估制度，加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统

计数据的监控和评估。

第四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

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妥善保管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

计资料。

国家建立统计资料灾难备份系统。

第二十二条 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计调查对象的

原始资料，应当至少保存2年。

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至少保存10年，重要的汇总性统

计资料应当永久保存。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统计调查对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

置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应当至少保存2年。

第二十四条 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取得的全国性

统计数据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

局公布或者由国家统计局授权其派出的调查机构或者

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公布。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

计数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已批准

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制度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布其统计调查

取得的统计数据，比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需要进行修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

部门应当及时公布修订后的数据，并就修订依据和情况

作出说明。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

部门应当及时公布主要统计指标涵义、调查范围、调查

方法、计算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等信息，对统计数据进

行解释说明。

第二十八条 公布统计资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

外提供，不得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九条 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能够识别

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包括：

（一）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二）虽未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但是通

过已标明的地址、编码等相关信息可以识别或者推断单

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三）可以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汇总资料。

第三十条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

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应当依法严格管理，除作

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得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

完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实

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

得的资料共享。制定机关共同制定的统计调查项目，可

以共同使用获取的统计资料。

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统计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

时限、渠道和责任等作出规定。

第五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受

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双重领导，在

统计业务上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领导为主。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置统计工作岗位，配备专职

或者兼职统计人员，履行统计职责，在统计业务上受上

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领导。乡、镇统计人员的调动，应当

征得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同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统计业务上受本级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指导。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

门应当完成国家统计调查任务，执行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

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本地方、本部门的统计调查活动。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应当加强统计基础工作，为履行法定的统计资料报送义

务提供组织、人员和工作条件保障。

第三十五条 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

奖励。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从事统

计执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统计业

务知识，参加统计执法培训，并取得由国家统计局统一

印制的统计执法证。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对统

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不得

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举报统计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公布举报统计违

法行为的方式和途径，依法受理、核实、处理举报，并为

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

处统计违法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

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三十七条第四

项规定的对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对地方人民政府、

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由任免机

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予以通报：

（一）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大面积发生或者连续

发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二）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应

当发现而未发现；

（三）发现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

实不予纠正。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

关部门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的，由本级人民政府、

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予以通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侵犯统计机构、

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

或者采用下发文件、会议布置以及其他方式授意、指使、

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

料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

报。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

关部门在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一）违法制定、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项目；

（二）未按照规定公布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

项目及其统计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未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四）未执行统计调查制度；

（五）自行修改单个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资料。

乡、镇统计人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行为

的，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

关部门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布统

计数据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

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第四十五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

布的统计资料或者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

第四十六条 统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予以通报：

（一）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

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二）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三）向有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通风报信，

帮助其逃避查处；

（四）未依法受理、核实、处理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

（五）泄露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情况。

第四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拒绝、阻碍统计监督检查或者转移、隐匿、篡

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

相关证明和资料的，由上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

报。

第四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有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

七条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

分。

第四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有统计法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依照统计

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

（一）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阻碍统计调查、

统计监督检查；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严重影响

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三）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恶劣影响；

（四）有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之

一，1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

第五十一条 统计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

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

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

进行。涉外统计调查资格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

范围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范

围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

政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第五十三条 国家统计局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对涉外统计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有权采取统计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的措施。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的单

位、个人，由国家统计局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或者责令停止调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

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

涉外统计调查资格，撤销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批准决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1987

年1月19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2000年6月2日国务院批准修订、2000年6月15日国家

统计局公布，2005年12月16日国务院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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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蒙古朱日和7月30日电 （记者 曹
智 李宣良 梅世雄） 铭记光辉历史，推进强国

强军。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

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盛夏的草原极目青天，火热的沙场鼓角铮鸣。

检阅台前，“1927－2017”字样十分醒目。1万2千名

受阅官兵、600多台受阅车辆装备集结列阵，犹如

钢铁长城巍然屹立。100多架战机在6个机场整装

编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

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

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

9时整，阅兵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齐

声高唱国歌。习近平登上检阅车，行至阅兵道。阅

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报告受阅部队

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

在激昂的阅兵曲声中，习近平乘车依次检阅护

旗方队、人员方阵、装备方队。“同志们好！同志们辛

苦了！”习近平向受阅部队表示亲切问候。“主席好！

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答声震长空。习近平乘检

阅车返回检阅台时，受阅官兵齐声高呼：“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铁阵如山，口号如潮。

军旗跟着党旗走，军旗拱卫国旗行。护旗方队

徐徐驶来，拉开了阅兵分列式的序幕。鲜艳的中国

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旗，在200余名官兵护卫下迎风招展。

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41架直升机组成“八

一”标识和“90”字样，飞临检阅台上空，象征着人

民军队走过了90年光辉历程。

铁甲奔涌，战鹰呼啸。34个地面方队和空中梯

队，组成陆上作战群、信息作战群、特种作战群、防

空反导作战群、海上作战群、空中作战群、综合保

障群、反恐维稳群、战略打击群9个作战群，按作战

编组依次通过检阅台。这次阅兵，受阅装备近一半

为首次亮相，集中体现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最新成就。

受阅部队接受检阅后，迅速向检阅台对面集

结。动若风发，战尘飞扬。重新集结后的部队，如同

一道凝固的铁流横亘阵前。

10时许，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90年

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90年来，人民军队高举着

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

望，浴血奋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征服一切

困难，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

不朽的功勋！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听党指挥的

英雄军队，不愧是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习近平强调，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

是人民军队之责。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

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强

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努力实现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

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要求全军将士们，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永远听党的话、跟

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坚定不移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

起，时刻把人民放在心头，永远做人民子弟兵；坚定

不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备战

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

旅；坚定不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

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

习近平指出，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

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我们的英雄军队有

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

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赢得全场长时间雷鸣般

的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

龙主持阅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

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

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各战区、各

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领导等约240人参加活

动。

庆 祝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建 军 90 周 年
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乘车检阅部

队。

新华社发


